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盘锦市大洼区十九届
人大二次会议文件（32）


2022年12月30日在盘锦市大洼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盘锦市大洼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刘晓阳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大洼区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
2022年工作回顾
2022年以来，区检察院在区委和上级检察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在区政府、政协及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呼声和期盼为切入点，聚焦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全力推进平安大洼、法治大洼建设，各项检察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检察能动履职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一年来，区检察院始终把主动接受党的全面领导自觉融入检察办案的全过程，用心用情办好人民群众的身边案，通过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体验来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一）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严惩各类刑事犯罪。全年共受理审查逮捕案件240件329人，批准逮捕101件130人；受理审查起诉案件260件333人，提起公诉210件255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逮捕涉恶犯罪嫌疑人9人，对刘某天等性侵、猥亵未成年人的恶势力犯罪团伙依法提起公诉。扎实开展“断卡”行动，办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犯罪案件24件49人，有效地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加大惩治洗钱犯罪力度，对李某辰涉嫌洗钱罪向区法院提起公诉。积极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办理了陈某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以一次性交钱投保可定期领取养老保险为由诈骗80余万元的案件，全力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积极参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严厉打击涉金融领域犯罪，办理骗取贷款案4件4人，助力金融机构清收挽损7000余万元。
（二）坚持检察能动履职，努力减少社会冲突对抗。依法作出不逮捕决定139件199人，不捕率达61%，其中无社会危险性、定罪不逮捕162人，占不逮捕案件的81.4%。对情节轻微、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36件42人。积极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努力减少诉前羁押，向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发出变更强制措施监督建议8份。在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重特大刑事犯罪的同时，区检察院始终坚守公正司法的底线，认真履行检察官客观义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逮捕30人，存疑不起诉2人，提出适用轻缓刑量刑建议219人，以上建议均被人民法院采纳，确保无罪的人不受追诉、有罪的人不受不当追诉。
（三）坚持人民满意标准，不断优化诉讼资源配置。坚持人民立场，从案件质量、效率、效果三个维度综合考量检察办案成效。狠抓“案-件比”这个核心案件质量评价指标，努力压缩诉讼环节、缩短办案时长，全年因案情复杂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案件仅4件，延长审查期限案件为0。与2021年相比，压缩办案天数1800天。全面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227件279人，占全部审查起诉刑事案件的86.6%，认罪认罚后反悔又上诉的案件仅为2件，刑事一审判决生效率达99.28%。适用速裁程序办理刑事案件63件，占比45.65%，对速裁类案件检察机关自受理之日起10日内提起公诉，区法院在10日内作出判决。速裁刑事案件一审息诉服判率为100%。
（四）坚持司法扶弱的理念，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以司法保护融入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和政府保护，让“1+5＞6”。针对亲属、熟人性侵害行为，支持未成年人起诉要求损害赔偿2件；针对严重监护失职，发出督促监护令10份。针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进行亲职教育88次。针对强制报告、入职查询制度的不完善，制发检察建议8份，推动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入职查询3200人次。从严打击性侵、虐待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9人。最大限度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54人，占结案未成年人总数85.5%。其中相对不起诉33人，占结案未成年人总数52.3%；附条件不起诉21人，占结案未成年人总数33.3%；起诉较严重犯罪未成年人9人，同比下降16%。为未成年被害人依法开展心里疏导40余次。
二、坚持围绕中心工作，以检察高质量履职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一年来，区检察院始终紧紧围绕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重大举措，着力找准检察工作的切入点和结合点，促进检察工作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bookmark: _GoBack]（一）助力大洼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依法惩治破坏营商环境犯罪行为。从重从严打击金融犯罪，助力金融机构挽损化险。完善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严惩群众身边的腐败，办理市、区监委移送起诉职务犯罪13件21人。依法打击偷逃成品油消费税违法犯罪行为，对5名税务人员提起公诉，追缴赃款4500余万元。积极开展涉企法律监督。检察长亲自阅卷包案，带案下访听取意见，监督公安机关对于某峰涉嫌职务侵占立案侦查。持续关注涉案企业反映强烈的“执行难”、“执行乱”等问题，开展执行案款集中清理和“怠于执行”专项监督，对“违规终结本次执行裁定”开展常态化监督。积极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针对宝源温泉缴纳水资源费问题组织四方磋商，促使达成和解，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二）巩固提升大洼区绿色发展优势。多管齐下，打好检察蓝保护生态绿的“主动仗”。实行四大检察融合办案模式，贴近生态环境保护一线开展法律监督。全年受理生态环境保护线索36条，办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3件8人。为打击一案、震慑一片，对2名破坏耕地挖塘养虾犯罪嫌疑人作出逮捕决定。以“刑事诉讼+公益诉讼”模式，追索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57万余元。多方联动，织好生态资源“守护网”。积极推行“河长+检察长”工作机制，联合区水利局深入大辽河沿线开展巡河检查，在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涉水案件执法监管等方面加大法律监督力度。汇聚力量，唱响公益诉讼检察“大合唱”。构建“检察官+志愿者”的网格化工作格局，吸纳行政执法人员、社区网格员、社会热心群众成为志愿者，充分发挥志愿者“检察前哨”情报员及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宣传员作用，汇集更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环境保护。
（三）积极参与大洼区社会治理创新。综合运用四大检察，促进检察工作从“治罪”走向“治理”。以“我管”促“都管”。对因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但“无人管”的问题，检察机关以依法监督的“我管”促进职能机关依法履职的“都管”。针对未成年人游乐场所安全、日租房治理、文身行业整治、新兴电竞酒店管理、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等领域，发出检察建议15份，督促相关部门进行综合治理。提前研判治未访。深化“提前研判治未访”的理念。自觉把“案结事了人和”作为衡量案件质效的重要标准，释法说理、检调对接、司法救助、公开听证等多措并举，努力化解矛盾纠纷。对因案致贫的刑事被害人主动开展司法救助，办理司法救助案件9件，发放救助金19万元。推进诉讼案件源头治理。办案只是“治标”，“治本”才是关键，区检察院努力通过办理一案、治理一片。全年共制发刑事案件诉源治理检察建议20份。针对李某军违法发放贷款9900万元一案暴露出的监管露洞，提出具体建议，督促盘锦银行大洼支行强化源头治理、防范金融风险。
三、坚持宪法定位，以检察创新履职打造双赢多赢共赢的法律监督格局
一年来，区检察院始终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有案不立、压案不查和司法不公等问题，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不断转变理念、创新方法，努力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一）依靠区委领导，常态化开展法律监督。紧紧依靠区委领导开展法律监督。认真贯彻区委《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主动及时向区委报告重大案件办理情况，积极争取政府和政法单位支持配合，共同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依托政法委执法监督，构建常态化法律监督格局。以区政法委案件质量评查为契机，把政法委执法监督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结合起来，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和破坏营商环境建设案件为重点，针对10类易发执法司法腐败问题的案件开展常态化法律监督。以区政法委案件评查促进法律监督提质增效。对评查中发现，比较普遍存在的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法律程序适用不准确等问题，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各政法单位敢于刀刃向内、敢于自我革命，及时纠错补瑕。
（二）构建双赢多赢共赢的法律监督格局。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变事后监督为事前会商。就区自然资源局、区生态环境局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疑难、复杂和分歧问题应邀提前介入，针对事实认定、调查取证、案件走向提供咨询意见，对符合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行政线索，变事后监督移送为事前建议移送。工作节点前移，变纠错问责为提示提醒。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根本目的不是纠错和问责，而是促进工作、防患未然。针对行政机关存在的监管漏洞或执法不规范等涉及重大隐患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治理的提示类检察建议19件。提升监督质效，变单向监督为双向协同。区检察院、区公安分局依托侦查监督协作办公室这一平台，使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常态化，检警携手共同促进刑事案件提质增效。
（三）四大检察同向发力，法律监督质效显著提升。全年监督刑事立案8件9人，追捕漏犯1人，追诉漏犯7人，纠正侦查违法11件次；提请刑事抗诉1件；建议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行刑衔接立案线索15件。对财产刑执行不当发出监督意见书16份；开展剥夺政治权利执行监督，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21份；开展社区矫正巡回检察，纠正矫正脱漏管及履职不当案件5件；开展驻看守所巡回检察，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1份，以上监督意见均被相关机关采纳。受理民事生效裁判、调解监督案件7件，依职权办理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案件16件，民事审判程序违法监督案件15件，发出各类民事检察建议33份。支持弱势群体提起民事诉讼8件，其中支持起诉欠薪案件4件。办理行政审判程序违法监督案件2件，办理行政非诉执行监督案件10件，制发检察建议11份。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85件，发出诉前检察建议83份，发出磋商函2份，行政机关回复整改率100%。办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1件，办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3件，诉讼请求均得到法院支持。针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药品安全、英烈权益、未成年人及国有财产保护等领域，积极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取得显著成效。
四、从严从实锻造检察铁军，夯实检察工作发展根基
一年来，区检察院始终坚持政治建检，坚持“严管就是厚爱”，持续巩固检察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强基固本，努力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队伍。
（一）突出思想政治引领，把好检察工作“方向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政治轮训和专题培训，坚持党组会“第一议题”制度，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发挥党建工作的政治引领作用，促进党建工作与检察业务工作、队伍建设深度结合，以“党建红”引领“检察蓝”，开展“党建+检察为民办实事”“党建+检察官的自我革命”“党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等特色党建活动，始终确保检察姓党，努力培养全体检察人员始终心系人民、勇于自我纠错、自觉服务大局的政治品格。
（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扎紧接受监督“紧箍咒”。主动接受监督，始终把检察权置于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认真贯彻区人大及常委会的各项决议，及时主动向区人大报告工作，认真办理代表意见建议。主动增强检察工作透明度，全年公开案件程序信息459条、法律文书68份，发布检察动态信息340余条。主动加强与代表委员联络工作，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公开听证、检察开放日等活动，虚心听取意见建议。
（三）着眼能力素质提升，激活队伍发展“动力源”。压实办案责任，定期开展业务数据分析会，加强案件质量评查。开展精准培训，组织业务竞赛和岗位练兵活动。注重在大要案办理、改革攻坚、疫情防控等急难险重任务中淬炼本领、增长才干。做细做实业务实绩考核，围绕办案质量、效率、效果三项指标，完善检察官业绩考评评价体系，倒逼检察人员提升履职能力。2022年，区检察院1人荣立二等功、5人荣立三等功，区检察院被省检察院评为先进基层检察院，被最高检评为全国检察宣传工作先进单位。
（四）狠抓纪律作风建设，筑牢廉洁从检“防火墙”。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纪律作风建设，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支部组织生活会，不断夯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严格执行记录报告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三个规定”制度，使逢问必录成为铁律。积极落实巡视反馈意见，持续深化以案促改。加强检察权运行日常监督，建立电子廉政档案，规范每一名检察人员廉洁从检行为。
各位代表，2022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党的二十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指明了前进方向。一年来，区检察院工作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区委的正确领导，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位代表的有力监督，区政府、区政协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区检察院对关心、支持检察工作的领导和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检察工作还存在许多差距和不足，一是检察工作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对标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期待还有差距；二是司法理念更新还不够到位，能动检察、双赢多赢共赢等监督理念有待进一步强化；三是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机制还不够完善，司法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四是检察队伍建设还有薄弱环节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紧盯不放、着力解决。

2023年主要工作安排
2023年区检察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导向，更加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社会各界监督，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担当新使命，奋进新征程，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强区和美丽大洼贡献检察力量。
一、找准定位、创新履职，以更高的水平服务发展大局
主动服务中心大局，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保障乡村振兴，继续深化“提前研判治未访”理念，把检调对接与“村(居)民评理说事点”建设结合起来，以社会治理创新服务保障大洼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主动作为、能动履职，以更强的担当维护社会安定
依法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全。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和耕地资源的司法保护力度，运用“刑事诉讼+公益诉讼”工作模式，一手强化刑事打击，一手强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追偿。运用民事公益诉讼，探索非刑化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新途径，让大洼天更蓝，水更清，人民生活更美好。
三、规范办案、强化监督，以更实的举措捍卫司法公正
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审判活动和刑事执行的监督，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线。健全民事诉讼监督机制，保护人民合法民事权益。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进依法行政，把构建双赢多赢共赢法律监督格局的举措抓实抓好。
四、凝心聚力、固本培元，以更严的要求加强队伍建设
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继续加强党建工作对检察业务和队伍建设的引领作用，开展特色党建活动。继续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解决顽瘴痼疾。持续落实监督责任，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确保检察人员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顾往昔踔厉奋发，向未来笃行不怠。
各位代表，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区检察院将在区委和上级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认真落实本次大会决议，永葆初心、牢记使命，忠诚履职、善作善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大洼贡献更强的检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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